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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与直销的区别

1、传销有哪些表现形式？
《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列举了传销

行为的三种表现形式为：
（1）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

员， 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
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
动发展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
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
同），牟取非法利益的；

（2） 组织者或经营者通过发展人
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
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
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资格，牟取非法
利益的；

（3）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
员， 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
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
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
非法利益的。

2、什么是网上传销？
网上传销是指主要利用互联网进行

的传销，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传销
形式， 如：“远程教育网”、“世界互联网
基金”等。 按照《禁止传销条例》第九条
规定， 利用互联网发布传销信息的，就
属于违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公安机
关将会同电信等有关部门依法予以查
处。

3、 当前传销组织瞄准的对象主
要有哪些？

传销组织利用当前我国存在的贫富
悬殊、就业压力大、农业改革、农村富余
劳动力增加等社会问题，把目标瞄向学
生、农民、下岗职工、老年人、退伍军人
等人群，以招工、投资可获高额回报、快
速致富等为诱饵，将其骗往异地参与传
销。

4、 当前传销组织惯用欺骗手段
有哪些？

（1）为诱骗群众上当受骗，传销组
织往往利用人们急于发财致富的心理，
许诺高额回报。

（2）传销组织打着“加盟连锁”、“网
络销售”、“电子商务”、“特许经营”等旗
号。

传销组织把目标瞄准身边的亲朋
好友，并根据诱骗对象的情况，通过利
诱、威逼、暴力等手段胁迫其从事传销
活动。

（3）传销组织采取开会、培训、上课
等方式，对新加入者进行“洗脑”，宣扬
对多数人而言不可实现的经营模式。

（4）电话邀约，善意“谎言”是其主要
欺骗手段。 如果某地承包有工程食堂、
外地旅游等谎言进行欺骗。

5、如何防范传销？
如果被骗到外地，一定要机智、冷静

应对，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设法逃
脱，如果发现该组织从事传销活动证据
确凿后，应设法与当地公安机关、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取得联系，及时举报。

如亲戚、朋友被骗往异地从事传销，
首先应当积极做好亲戚、朋友的思想教
育工作， 劝说其尽快脱离传销组织；若
劝说无效，应当设法弄清其所在详细地
址，并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举报。

外出打工， 带好或记好当地公安机
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举报电话，以便
在急需时使用。

6、发现传销应当向谁举报？
《禁止传销条例》规定，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和公安机关依法在各自的职责
范围内查出传销行为。 在传销中以介绍
工作、从事经营活动等名义欺骗他人离
开居所地非法聚集并限制人身自由的，
由公安机关会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
法查出。 因此，发现传销行为，应当向传
销行为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公安
机关举报。 对将他人骗往异地、限制人
身自由从事传销的，向传销行为地公安
机关举报。

7、 从事传销活动的企业和个人
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禁止传销条例》针对传销活动中的
不同人员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传
销组织者，设定了最高 200万元的罚款；
对传销骨干分子，设定了最高 50万元的
罚款；对多次参加，屡教不改，虽不属于
骨干分子，但又确实诱骗他人并给他人
造成损失的传销参加者，由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可以处 2000
元以下的罚款； 对于一般参加人员，予
以告诫。

企业组织策划传销的， 由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没收非法财物、 没收违法所
得， 处 5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从事传销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情节严
重，构成犯罪的，还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司法机关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8、 为什么对直销活动进行从严
监管？

由于直销方式， 是由企业招募并培

训的直销员个人在企业固定场所之外
推销产品，而直销员的推销报酬，又是
企业根据其推销的产品数量为计算依
据的，因此，直销员有可能在没有企业监
督或者其他监管者监督的情况下，为了
获得更多的报酬， 而采取商业欺诈手
段，来更多地向消费者推销产品；企业
也容易为了私利，而鼓励其直销员使用
不正当手段推销其产品，自己从中获取
暴利而不承担今后服务的责任。 另外，
直销经营如果不加以规范，容易演变成
传销活动。

9、申请成为直销企业，应当具备
什么条件？

申请成为直销企业， 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一）投资者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在提出申请前连续 5年没有重大违法经
营记录； 外国投资者还应当有 3 年以上
在中国境外从事直销活动的经验；（二）
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
（三）依照本条例规定在指定银行足额缴
纳了保证金；（四） 依照规定建立了信息
报备和披露制度。

10、我国对直销产品的限制有哪
些？

直销企业能够用来直销的产品，首
先是经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并公
布的该企业直销的产品，其次应是该企
业生产或其母公司、控股公司生产的产
品。 即， 直销企业不得采用直销方式销
售未经批准的产品，直销企业不得销售
直销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企业生产的
产品。

11、我国对直销产品的价格有哪
些规定？

直销企业在销售产品时， 应当符合
以下关于价格的规定：

（1）直销企业应当在直销产品上标
明产品价格；

（2）直销产品价格与服务网点展示
的产品价格应当一致；

（3）直销员在从事直销活动中，必须
按照标明的价格向消费者推销产品，不
得擅自提高或降低直销产品价格。

12、 为什么不得以缴纳费用或
者购买商品作为直销员加入的
条件？

通过收取入门费或以认购商品变相
收取费用，发展人员是传销、非法集资
等违法犯罪活动惯用的手段之一，因
此，《直销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直销
企业不得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作

为成为直销员的条件。

13、如何判别直销培训与传销活
动的培训？

直销培训与传销活动的培训有以下
区别：

（1）培训内容：直销培训的内容是
《直销管理条例》、《禁止传销条例》 等法
律法规和直销员道德规范、 直销风险提
示以及营销方面的知识、 直销业务知识
等。 传销培训则打着“直销”、“电子商
务”、“特许经营”、“加盟连锁” 的名义宣
传快速发财致富， 许诺能够获得高额回
报，教授发展下线的方法。

（2）培训形式：直销企业将事先在公
司网站公布培训的信息， 直销培训客观
宣传企业的情况和报酬制度； 传销培训
一般是暗中、 私下进行， 并伴随虚假宣
传，欺骗加入人员，俗称“洗脑”。

（3）培训地点：直销培训选择在正规
的培训场所； 传销培训则往往在租住的
民宅进行。

（4）授课人员：直销培训员是直销企
业的正式职工， 须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并以直销企业公布。 直销培训员在培训
期间将佩戴所属直销企业颁发的《直销
培训员证》；传销培训的授课人员一般都
从事销售活动， 不出示或根本没有身份
证明。

（5）培训对象：直销培训的对象是
有条件限制的。传销培训的对象没有条
件限制，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培训。 有的
传销组织还控制参加人员的身份证件，
派人监视参加人员的行动，控制其人身
自由。

14、直销员开展直销活动需要具
备哪些条件？

直销员开展直销活动， 需要具备以
下条件：

（1）符合直销员资格条件；
（2）经过直销企业培训，并通过招募

直销员的考试；
（3）获得该直销企业颁发的《直销员

证》；
（4）与该直销企业签订了推销合同。

15、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直销
活动的， 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
任？

按照《直销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
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直销活动的，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直销产品和
违法销售收入，处 5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 30万元以上 50万
元以下的罚款，并依法予以取缔；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禁止传销和规范直销监管条例解读

说明：本次在湘经营直销企业公示专刊，除总部在湘的绿之韵、炎帝外，其他在湘直销企业分支机构公示顺序，均按笔划顺序排列，排名不分先后。

传销与直销的区别

直销是合法的，通过国家批准的直销企业可以采用直
销的方式从事经营活动， 直销是指， 直销企业招募直销
员， 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推
销产品的经销方式。

直销特点：
1、 实施这一经销方式的主体只能是直销企业和其招

募的直销员
2、 实施这一经销方式的地点是在固定的营业场所之

外。 直销企业都要有自己的营业场所。
3、实施这一经销方式面对的对象只能是最终消费者。
4、实施这一经销方式推销的产品是有形的、物化的产

品，不包括虚拟的产品和提供服务。

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被发展人
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
据计算和给付报酬， 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缴纳一定费
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 扰乱经济
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传销的表现形式：
1、“拉人头”式传销
2、“骗取入门费”式传销
3、“团队计酬”式传销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检查总队


